
郑交工 匚⒛15〕 286号

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
关于明确国省干线与地方公路平交路口

硬化标准的通知

各县 (市 、区)交通运输局,委属有关单位 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、市政府大气污防治各项工作部署,切

实提升大气污染防治治理效果,针对我市国省干线与地方公路平

交路口较多且治理标准较低的现状,结合交通系统大气污染防治

实际情况,特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干线公路与地方公路 (县市区道、乡镇村道、生产便道 )

交叉路田,要按照市政府要求,原则上硬化⒛0— 500米 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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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,宽度在 3米 以上的交叉田,四周要有畅通的排水设施。

二、县、乡道与干线公路平交路口硬化,要采用公路二级以

上标准设计、硬化。具体硬化标准:①混凝土路面结构为:18cm

石灰土+32cm水泥稳定碎石+22cm混凝土;②沥青路面结构为:

18cm石灰土+32cm水泥稳定碎石+10cm(6+4)沥 青混凝土。

三)厂矿企业道路及生产便道、村道与干线公路交叉路白的

硬化,分别执行公路二级1三级以上标准,宽度至少要达到 3-5

米,路面可用柏油或混凝土铺装。示范村入口与干线公路交叉道

路两侧要有铺设吸水砖的人行道和排水设施。三级道路硬化标

准:①混凝土路面结构为:18crll石灰土+20cm混凝土;②沥青路

面结构为:16c1n石灰土+32cm水泥稳定碎石+5cm沥青混凝土。

四、平交路田硬化后属于乡 (镇 )村道路的,由地方政府或

要求厂矿企业安排专人负责清扫、保洁、酒水,确保没有泥土、

扬尘带入干线公路。

五、各县 (市 、区)对 已经排查出的平交道口需要硬化的条

数,要建立台账,明确责任单位或部门,按照市政府要求,落实

并完成硬化任务,同 时做好管理和养护工作。

六、平交道口的设置与审批工作

1.对原有和因新路修建而切断后增加的平交道路口,符合设

计要求和达到安全条件的,可予以保留,由地方政府按照标准硬

化,并纳入日常管理和养护。对不符合安全条件和设计要求的,

由所在县 (市 )区政府责令有关单位或部门予以封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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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新开设平交道口的硬化,要符合地方整体规划和安全设计

的要求,审批手续由辖区交通主管部门统一统计后,上报公路路

政部门审批。其中在建工程交工前,对设计范围内无开口,而 由

地方单位或群众私自开口的,由施工方负责再次封堵并留取视频

和影像资料,在办理交接手续时,交给地方管理;在建工程交工

后,因地方建设确需新增开口的,由地方村、乡 (镇 )政府向所

在辖区公路管理部门提出申请,按权限由路政部门审批后予以硬

化,同 意开设的平交路口,要采取提前设置标志或划设减速标线;

对单位、部门或个人违规增开的平交路口,除负安全责任外,由

交通综合执法部门按规定进行立案查处,责令相关单位或部门封

堵或恢复原貌。

请各单位严格按照本标准要求,做好各自辖区内平交路口的

建设整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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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o15年 9月 11日 印发


